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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06 股票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2026-015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2025年度完成及 2026年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批准，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续签了《综合服务框

架协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公司参与国家铁路联合运输，执行行业统一的清算政策。公司与国

铁集团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㈠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

陆勇先生、杨涛先生回避表决，公司其余九位董事全部投赞成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等相关规

定，公司于 2026年 1月 6日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中国铁路太原局集

团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1.94%的比例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该协议履行期三年，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

年 12月 31日。

2、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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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陆勇先生、杨涛先生回

避表决，公司其余九位董事全部投赞成票。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4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就公司预计 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是根据公司与国铁集团续签的《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有关约定进行的合

理预计，符合公司实际的运营和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㈡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⑴铁路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1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路网服务支出 2,915,000 2,824,262 -

其中：线路使用费
北京、郑州、上

海局等集团公司
970,000 943,231 -

机车牵引费
北京、郑州、上

海局等集团公司
530,000 541,570 -

接触网使用费

北京局等集团公

司，晋豫鲁、太

中银公司及其他

铁路运输企业

225,000 195,591 -

货车使用费 国铁集团 330,000 325,161 -

其他服务费

北京、郑州、呼

和、太原局等集

团公司

860,000 818,709 -

2

非路网服务支出（铁路基础设施及运输设备

租赁、使用）
245,800 284,746 -

其中：机客车租赁费
成都局、西安局、

太原局集团公司

162,800 213,609 本年客运量

增加导致动

车使用费工

作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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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房屋使用租赁 太原局集团公司 71,000 59,314 -

其他设施设备租赁
太原局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

12,000 11,823
-

合计 3,160,800 3,109,008 -

⑵铁路相关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铁路基础设施及设备维

修服务支出

北京局、西安局等

集团公司

11,500 11,447
-

2 机车车辆维修服务支出
太原局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

5,500 5,033
-

3 铁路物资采购支出

国铁集团、太原局

集团公司及其下

属单位等

71,000 69,518

-

4 铁路后勤服务支出

国铁集团、太原局

集团公司及其下

属单位等

22,000 21,715

-

合计 110,000 107,713 -

⑶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铁路运输设施及其他辅

助服务支出

北京局、太原局集

团公司
12,000 10,402 -

合计 12,000 10,402 -

⑷铁路其他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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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资金存管
中国铁路财务公

司
500,000 476,353 _

合计 500,000 476,353 -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⑴铁路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路网服务收入 780,000 732,369 -

其中：线路使用费
呼和、西安、沈阳

局等集团公司

160,000 147,025
-

机车牵引费

北京、呼和局等集

团公司，晋豫鲁、

太中银公司等

215,000 173,252

-

接触网使用费
郑州、北京、西安

局等集团公司

50,000 50,344
-

货车使用费 国铁集团 35,000 34,792 -

其他服务费
北京、兰州、武汉

局等集团公司

320,000 326,956
-

2

非路网服务收入 1,500 1,462 -

其中：铁路基础设施及

运输设备租赁、使用
国铁集团 1,500 1,462 -

合计 781,500 733,831 -

⑵铁路相关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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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铁路基础设施及设备维

修服务收入

太原局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等

7,000 6,999
-

2 机客货车维修服务收入 国铁集团
110,981 110,951

-

3 铁路物资销售收入

上海、太原局集团

公司及其下属单

位等

4,000 3,767
-

4 铁路后勤服务收入等

国铁集团、太原局

集团及其下属单

位

15,000 14,785
-

合计 136,981 136,502 -

⑶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代管代维修收入
大西客专公司、晋

豫鲁公司等
255,000 289,874 -

合计 255,000 289,874 -

⑷铁路其他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5 年预计金

额

2025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1 资金存管利息收入
中国铁路财务公

司
9,000 9,243 -

合计 9,000 9,243 -

2025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487.29亿元，较董事会预计金额 4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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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减少 9.24 亿元。

㈢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⑴铁路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1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路网服务支出 3,283,000 - 680,493

其中：线路使用费
北京、郑州、上海局

等集团公司
1,100,000 100% 241,076

机车牵引费
北京、郑州、上海局

等集团公司
600,000 100% 125,002

接触网使用费

北京局等集团公司，

晋豫鲁、太中银公司

及其他铁路运输企

业

220,000 100% 50,401

货车使用费 国铁集团 340,000 100% 69,201

其他服务费
北京、郑州、呼和、

太原局等集团公司
1,023,000 100% 194,813

2

非路网服务支出（铁路基础设施及运输设备租

赁、使用）
265,500 - 52,359

其中：机客车租赁费
成都局、西安局、太

原局集团公司
240,000 100% 51,714

土地房屋使用租赁 太原局集团公司 10,000 100% 8

其他设施设备租赁
太原局集团公司及

其下属单位
15,500 100% 637

合计 3,548,500 - 732,852

⑵铁路相关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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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

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铁路基础设施及设备维

修服务支出

北京局、西安局等集团公

司
11,000 9% 412

2 机车车辆维修服务支出
太原局集团公司及其下

属单位
5,500 6% 19

3 铁路物资采购支出
国铁集团、太原局集团公

司及其下属单位等
69,000 4% 11,362

4 铁路后勤服务支出
国铁集团、太原局集团公

司及其下属单位等
27,300 6% 2,137

合计 112,800 - 13,930

⑶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铁路运输设施及其他辅

助服务支出

北京局、太原局集

团公司
12,000 100% 2,717

合计 12,000 - 2,717

⑷铁路其他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资金存管等
中国铁路财务公

司
1,900,000 47% 1,308,822

合计 1,900,000 - 1,308,822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⑴铁路运输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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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路网服务收入 870,700 - 181,625

其中：线路使用费
呼和、西安、沈阳

局等集团公司
170,000 100% 37,079

机车牵引费

北京、呼和局等集

团公司，晋豫鲁、

太中银公司等

200,000 100% 44,898

接触网使用费
郑州、北京、西安

局等集团公司
56,000 100% 12,240

货车使用费 国铁集团 40,000 100% 6,928

其他服务费
北京、兰州、武汉

局等集团公司
404,700 100% 80,480

2

非路网服务收入 5,304 - 0

其中：铁路基础设施及

运输设备租赁、使用
国铁集团 5,304 100% 0

合计 876,004 - 181,625

⑵铁路相关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铁路基础设施及设备维

修服务收入

太原局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等
7,000 5% 1,282

2 机客货车维修服务收入

国铁集团、太原局

集团公司及其下

属单位

130,000 100% 24,706

3 铁路物资销售收入
上海、太原局集团公

司及其下属单位等
5,000 10% 162

4 铁路后勤服务收入等
国铁集团、太原局

集团及其下属单位
25,000 79% 1,173

合计 167,000 - 27,323

⑶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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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代管代维修收入
大西客专公司、晋

豫鲁公司等
324,000 100% 72,666

合计 324,000 - 72,666

⑷铁路其他服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项目 关联方
2026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3
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1 资金存管利息收入
中国铁路财务公

司
38,900 52% 4,742

合计 38,900 - 4,742

2026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支出金额 557.33亿元，预计收入金额 140.59

亿元，总计 697.92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㈠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A. 与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1、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 202

号，注册资本 9,201,192万元，成立日期 2005年 4月 29 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

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等。2025 年度，总资产 46,287,740.07 万元，净资产

30,048,666.16万元，营业收入 8,894,869.02万元，净利润-482,176.86万元。

2、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其第一大股东，主要股东

为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钢园路 73 号，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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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4,100万元。主要业务大西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和运输。2025年度，总资产

8,653,084.25 万元，净资产 3,679,351.36 万元，营业收入 363,549.53 万元，净利

润-97,768.47万元。

3、准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其第一大股东，主要股东为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

司等。住所为朔州市开发区梁郡路与振武街交叉口西北角，注册资本 700,000.05

万元。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装卸、仓储等。2025年度，总资产 1,914,295.05万元，

净资产 138,729.70万元，营业收入 136,074.06万元，净利润-44,785.40万元。

4、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其第一大股东，主要股东为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银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等。住所为山西省太原市五龙口街新和路 11号，注册资本 5,190,000万元。

主要业务为工程管理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等。2025 年度，

总资产 8,253,990.22万元，净资产 2,752,548.87万元，营业收入 815,530.13万元，

净利润-29,091.57万元。

5、山西铁路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 196号 A座 12

层。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主要业务铁路运输基础设备制造；铁路机车车辆维

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2025年度，总资产 122,269.22 万元，净资

产 85,025.00万元，营业收入 40,396.02万元，净利润-9,757.71万元。

6、山西铁路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铁路太

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大同市平城区局东街住宅楼区域。注册资本 39,398.37

万元。主要业务为煤炭批发经营;机车车辆租赁、铁路专用线运输设备设施的运

营和租赁等。2025 年度，总资产 130,465.28 万元，净资产 115,151.30 万元，营

业收入 11,357.67万元，净利润-577.61万元。

7、太原晋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 206号。注册资

本 23,764.28万元。主要业务为食品销售；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等。2025



- 11 -

年度，总资产 134,921.89 万元，净资产 112,035.12万元，营业收入 53,797.59 万

元，净利润 6,991.61万元。

8、山西铁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铁路太

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 189号。注册资本 27,289.70

万元。主要业务为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等。2025年度，总资产 216,085.38

万元，净资产 193,270.46万元，营业收入 76,804.77万元，净利润 10,707.94万元。

9、山西铁路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铁路太

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公寓路 9号太原站综合楼 11层。

注册资本 34,342.32万元。主要业务为国内旅游业务；餐饮管理；酒店管理等。

2025年度，总资产 49,908.58万元，净资产 39,963.89万元，营业收入 30,467.81

万元，净利润 881.72万元。

10、山西铁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子公司，主要股东为中国铁

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为太原市杏花岭区建设北路 186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主要业务为工程管理服务；建设工程监理；招投标代理服务等。2025 年

度，总资产 96,570.65万元，净资产 13,145.41万元，营业收入 111,208.59万元，

净利润 2,695.10万元。

B. 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1、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成立于

2013年 3月 14日，法定代表人郭竹学，注册资本人民币 173,950,000 万元，住

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0号，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铁路客货运输；铁路客货运

输相关服务业务等。

2、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由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共同出资组建，住所为北京北蜂

窝路 5号院 1-1号楼，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亿元，成立时间 2015年 7月 24日。

经营范围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等。

3、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住

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24,895,969万元，成立时间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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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 22日。经营范围公共铁路运输等。

4、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东路 33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15,369,615万元，成立时间 2005年 4月 29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

服务业务等。

5、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上海市静安区天目东路 80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39,883,439万元，成立时间 1994年 11月 15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等。

6、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民主东路 383号，注册资本人民

币 15,467,144万元，成立时间 1993年 11月 26 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

相关服务业务等。

7、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北路 30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825,990万元，成立时间 1995 年 6月 28日。主要业务为铁路

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等。

8、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河南省郑州市陇海中路 106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19,399,093万元，成立时间 1996年 4月 22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含高

速铁路）等。

9、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22,461,591万元，成立时间 2005年 5月 18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

服务业务等。

10、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成都市一环路北二段 11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33,297,040

万元，成立时间 1995年 02 月 13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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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1、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为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４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26,858,500 万元，成立时间 1994 年 05 月 09 日。主要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

关服务业务等。

12、太中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陕西省西

安市碑林区南二环东段 366号 5层，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8,159万元，成立时间

2007年 4月 26日。主要业务为太中银铁路建设、客货运输服务。

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6.3.3 条第（一）款“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6.3.3 条第（四）款“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及其一致行动人”规定的关联关系。

㈢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国有企业，资产

规模大，业务稳定，且与公司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延续多年，执行情况正常，不存

在履约障碍或困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国铁集团续签《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协议履

行期三年，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且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后，于 2026年 1月 1日

起生效。

（一）主要内容

公司与国家铁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间将主要相互提供如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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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路运输服务：双方相互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内容包括提供运输服务

（含路网服务）；铁路基础设施及运输设备租赁、运用服务等。

（2）铁路相关服务：双方相互提供的铁路相关服务内容包括铁路基础设施

设备维修服务、机车车辆维修服务、铁路物资采购及销售、铁路后勤服务等。

（3）铁路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国铁集团有关的合资铁路公司委托公司提供

运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设施服务、运输移动设备服务、运输安全服务等。

（4）其他服务：双方相互为对方提供为确保铁路正常运输及经营需要的除

上述以外的金融、财务等其他服务。

（二）定价原则

（1）按照政府定价确定；

（2）没有政府定价的，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按国家铁路计费规则和标准确

定；

（3）如没有适用的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按照目前适用的行业价格清算

规则确定；

（4）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行业清算规则外，有可比的市场价格

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5）没有上述标准时，应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

联交易价格协商确定；

（6）既无可比的市场价格又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应依据

提供服务的实际全部成本加合理利润以及实际缴纳的税金和附加费后协商确定

收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铁路运输业务具有“全程全网”，多工种、多环节密切配合的特点，需要集

中统一的调度指挥。基于此，公司与国铁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间相互存在经营活动

所必需的运输服务、铁路相关服务、专项委托运输服务及其他服务等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日常关联交易通过协议约定，执行行业统一的清算政策，按照实际发生

的计费工作量和对应的清算单价相互进行结算。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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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30日


